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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中的问题与引导政策 
吕海涛，孟令择 

（河北工程大学，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河北省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的主要模式是“子承父业”。在分析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

状况的基础上，剖析了河北省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过程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建

议政府制定相关的引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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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经验表明，民营企业长久的

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良好的政

策环境，更依赖于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顺利实现。

当前，河北省民营企业逐步进入主体代际传承的高

峰时期，能否顺利实现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关

乎河北省民营企业兴衰成败。如何破解这一“生死

结”，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的理论分析 

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就其理论渊源而言，

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西方学者对家族企

业及其继任者问题的研究。当时，欧美一些发达国

家学者在研究企业成长的过程中，敏锐地观察到家

族企业及其继任者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意义，从企业

治理模式的选择、影响继任者选择的因素等方面细

致而深刻地研究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影

响，开拓了现代企业管理学研究的领域。这一理论，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被引入中国，成为国内学者

研究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问题的理论圭臬。 

必须说明的是，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代际传

承，在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体系中都有其

特定的内涵，厘定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基本内涵

是研究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一）民营企业的学理表述 

民营企业并非是一个普适性的经济学概念，而

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逐渐产生的具有浓烈中

国色彩的概念。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中

没有民营企业明确规定，工商登记中列为个体、私

营企业；国家政策体系中也很难见到对民营企业的

具体规范，主要用于表述没有国有资本参与的经济

实体。 

目前，学界对于民营企业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表

述，大体从三个层面来表述民营企业：一是最广义

的表述，即没有国有成分的所有企业；二是限定为

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三是指狭义

的民营企业，主要包括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以私

营企业为主体的联营企业。本文主要研究第三类。 

因此，中国民营企业，并不简单等同国外的家

族企业。按照美国学者克林·盖克尔西的观点，家

族企业是指资本或股份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手中，

家族成员出任企业的主要领导职务的企业。而民营

企业则更多强调财产的所有权，主要强调企业的非

公有性质。从这一意义上，家族企业一定是民营企

业，民营企业不一定是家族企业。因而，我们研究

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西方

学者基于家族企业研究的理论观点移植过来，需要

根据中国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否则

这种研究也只能是“桔生淮北”，得出并非科学的观

点，其对策也可能出现误差。 

（二）代际传承的学术内涵 

当下的学界，对于代际传承也没有一个统一的

学术认识。学者们多以代际理论为基础，借用传承

的汉语语义来描述，近似的表述为两代人之间的更

替与传承，通常是文化、技艺的传承。因而，代际

传承隐含着三个规定性：一是传承主体之间的代际

关系，二是特定内容的传递承接，三是代际传承的

方式。因此，代际传承是代际之间特定内容的以某

种特定的方式延续下来，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保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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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或家族血脉、财富、精神的延续和更大的丰富。 

因此，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不仅是企业财

富和家族财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简单更替，其内在

的蕴含着企业品牌、企业文化、企业信誉等无形财

产以及社会财富、社会贡献和社会公共资源的持久

传承。它涉及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股东所有权的转

移、企业财产的保护、家族成员矛盾的解决、家族

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等种种问题，不仅关系到民营

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而且也可能影响地区经济格

局、产业规划，甚至社会稳定。 

上述分析，旨在说明，我们研究民营企业主体

代际传承问题时，可以借鉴西方学者研究家族企业

代际传承的观点、方法，但是不能简单移植，需要

进行理论创新和思路开拓。 

二、河北省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中的问题 

（一）河北省民营企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河北省民营企业从无到

有,不断发展壮大。近年来，更是呈现出极为良好的

发展态势：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经济增长迅速，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河北省民

营企业已经达到 200 万家左右，生产总值基本占据

了河北省 GDP50%，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延伸到高

新产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领域，成为推进河北省

经济强省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力量。 

在民营企业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

该看到影响和制约河北省民营企业发展的两大障

碍因素： 

一是河北省民营企业与全国民营企业的结构近

似，主要是以家族企业为主，大约占到 90%左右，其

中近 80%的民营企业面临着主体交接班的问题。能否

实现主体的顺利传承，直接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

部分企业因为传承过程出现的问题，严重影响企业

的发展，甚至导致企业破产。 

二是河北省民营企业大多是规模较小的传统产

业，影响着河北省民营企业代际传统的模式选择。

一般来讲，较大规模的民营企业现代化程度较高，

对接班人的知识素养、道德品质、经营能力有着更

高的要求，而中小民营企业，特别是资源型、劳动

密集型企业则对管理者的要求相对较低，因而对接

班人的能力、素质要求也相对较低，接班人选择的

自由度和随意性较强。河北省民营企业的规模状况

和产业构成，主要是以少数规模较大的民营钢铁企

业和大多数采矿业、加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中小企

业组成，决定了其接班人选择的模式多是以“子承

父业”模式为主。 

（二）河北省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 

与全国其他省份一样，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创业

和发展，河北省民营企业老一代主体因为年龄、身

体、知识水平、经营管理理念等原因，需要实现向

第二代主体的传承，在未来 3－10 年内逐渐形成一

个代际传承的高峰。 

总体来看，河北省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既

受到企业规模和性质的影响，也受到中国“家天下”

文化传统和差序伦理思想的影响，民营企业创业者

大多不愿意把自己的财富转交“外人”来接管，因

此，当民营企业主体面临权力交接时，本能地把自

己的子女作为第一继承者。因此，河北省民营企业

主体代际传承的主要模式是“子承父业”或近亲属

继承。 

当然也有少数企业因为主体经营理念、继承者

缺乏等原因采取现代企业治理模式，逐步实现所有

权与经营权的分享，聘用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但

这在河北省极为少见。我们不把这种模式做为研究

的重点，而是重点研究以“子承父业”代际传承模

式中存在的问题。 

1.对接班计划重视不够，多数企业缺乏接班

计划 

据我们实地考察、调查发现，河北省大多数民

营企业不重视接班计划，甚至缺乏接班计划。主要

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民营企业正处于创业阶段，

创业者认为自己有能力掌控企业；二是现任企业主

自认为身体条件尚可，不愿意放弃对企业的掌控；

三是大部分企业主因为知识水平、视野的原因，缺

乏战略规划，对企业未来没有过多考虑；四是受传

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把民营企业当作培养子

女的财富来源，希望子女摆脱现有家庭生活模式，

走向仕途或其他认可的行业；五是对企业未来发展

缺乏信心，得过且过。 

2.接班人选择缺乏有效机制 

河北省大部分民营企业都是以家族方式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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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选择主要标准

是接班人与现有主体血缘关系。大部分企业主倾向

于选择自己的子女或近亲来接班，他们更多地把接

班看作是遗产的继承而非企业或事业的继承，更多

的是从家庭或家族利益而非企业利益来考虑接班人

的问题，所以在接班人的选择上，对传承者的经营

能力、知识素质、道德品质考虑不足。 

更为甚者，许多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缺乏有

效的选择、评价机制，未来接班人的选择，一般都

是现任企业主体来选择。而大部分企业主体在选择

接班人时，对接班人对企业未来发展相匹配的领导

能力、素质、品质的客观评估，往往是根据自己的

偏好和主观判断做出最终选择，极易出现偏差，风

险过大。 

3.产业性质影响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 

河北省较大规模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开采业

和制造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对主体

的性别、心理状态有独特要求，一般来讲，男性家

庭成员可能更适合经营管理这些企业。一些只有女

性继承者的企业主体，可能对未来比较悲观，在选

择企业接班人问题上处于后继无人的尴尬状态。 

另外，一些带有文化艺术传统的制造加工企业，

其生产工艺的传承要么是因为“传男不传女”而导

致失传，要么是因为天赋、技术能力而放弃，也有

许多因为子女对家庭独特生产工艺不感兴趣，导致

企业主体“后继无人”，不仅影响企业发展，也致使

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遗失。 

4.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激化 

因为现在大多数民营企业缺乏明确的接班人计

划和有效的接班人选择评价机制，其接班人的选择

往往是现在企业主体以家长身份指定。这种选择行

为导致家庭内部矛盾频现。 

一是长子女与其他子女的矛盾。受中国传统文

化“嫡长继承制”的影响，许多企业主体往往指定

长子女为继任者，必然会导致其他子女心理失衡，

特别是具有较强企业经营能力、社会沟通能力、对

企业贡献较大的家庭成员反应会更强烈，从而导致

长子女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的激化； 

二是诸子女之间的矛盾。也有部分企业主体思

想较为开放，采取诸子女均分财产的方式，或以均

分共营的方式来进行管理企业财富、品牌等，力图

避免或缓解家庭成员之间有利益冲突。但是，家族

成员因思想、能力、贡献的差异而导致的对利益、

权力诉求的差异，这种方式也不可能根本上解决家

庭成员之间的利益纠纷。一些企业因财产均分导致

竞争能力下降，或因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激化对簿

公堂，进而导致企业分裂甚至陷入危机。这种情况

在我国、河北省都不乏其例。 

5.独生女或失独家庭影响企业的代际传承 

上世纪 70 年代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

来，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多，在减少人口数量的同

时，也带来许多诸如继承、养老等问题。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断放大。在河北民

营企业代际传承的过程中，独生子女问题，直接影

响代际传承的顺利实现，主要体现为：一是接班人

选择空间狭小，导致继承者丧失进取意识；二是继

承者不愿继承或因发生意外而出现许多企业“后继

无人”；三是独生子女个性、观念、行为自我性较强，

代际矛盾冲突不断。 

三、河北省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的引导政策 

如前所述，河北省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是一

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民营企业主体代际传承能否顺

利实现，既需要民营企业自我探索传承路径、模式

和具体实施措施，更有赖于政府发挥其指导、协调

和保障作用，引导民营企业制定接班计划、构建传

承选择机制、规范财产继承制度以及培育新型财富

观念。具体而言，应该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引导民营企业制定合理的接班计划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民营企业主体的代际

传承，涉及所有权、经营权、财产权乃至企业品牌、

信誉等多维因素，其顺利实现，需要企业制定一个

科学计划，有序推进。由于大多数民营企业主体受

观念、思路、能力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对此方面的

考虑不足，政府应当通过对民营企业主体政策引导

或业务培训进行指导，使其认识到制定接班计划的

重要意义，根据企业发展现状、主体身体、管理能

力现状等制定符合企业自身实际的接班计划以及接

班人培养计划，为代际传承的顺利实现打好基础。 

（二）引导民营企业构建有效接班人选择机制 

针对民营企业缺乏科学有效的接班人选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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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问题，政府应该引导、鼓励民营企业与社会

专业机构合作，根据民营企业自身的产业性质、企

业规模、未来发展构建有效的接班人选择机制和接

班人评价指标体系，完善接班人选择程序，积极化

解传统主观选择接班人所引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内

部矛盾，并借助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教育培训机

构力量加强对接班人的培育养成，从而保障企业持

续稳定的发展。 

（三）探索新型财产继承制度 

长期以来，民营企业产权不清、财产不明的问

题始终存在，特别是受我国现行财产继承制度的影

响，民营企业主体以及其继承者都是把企业继承当

作是家庭私有财产来继承。事实上，民营企业财产

虽然属于私人（或家族），但其还牵涉到众多公共资

源、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如土地、公共基础设施、

群众就业等。因此，民营企业代际传承不仅是私有

财产或家族财产的继承，还隐性地包涵着公共财产

的变化。因而政府及相关部门、学者应当探索新型

财产继承制度，在保障私有财产或家族财产的基础

上，通过征收遗产税、公共资源使用税等形式来保

障公共资源、公共利益和公共财产。 

（四）培育社会新型财富观念 

中国传统财富观念一般只把有形资产如现金、

存款、房屋、机器、特色产品等视为可以继承的财

富，而对于企业品牌、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社会

信誉等无形资产不视为可以继承的财富，从而导致

民营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品牌、企业文化和

社会责任、社会信誉的淡化甚至遗失。因而，政府

应该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整和社会舆论的宣传，引导

企业主体转变传统观念，树立新型财富观念，在注

重传承企业有形资产过程的同时，注重加强企业无

形资产的保护、传承，使得企业文化、家族精神持

久传承。 

（五）引导民营企业选择现代企业治理模式 

从世界企业发展经验来看，以聘用职业经理人

经营企业的企业治理模式，对于化解“子承父业”

模式带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矛盾、代际矛盾冲突以及

后继无人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随着社会

发展进步，现代企业治理模式会逐渐替代传统的“子

承父业”模式而成为主要选择模式。因此，政府应

当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鼓励民营企业实现所有

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规范职业经理人行为，实现河

北省民营企业代际传承模式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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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mode of inherit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Hebei province is "to follow in his footstep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ccess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main bo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main succession proces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Hebei Province, presenting the 
government in formulating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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